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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

定，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1110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1,33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6.02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347,367,000.00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38,869,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08,498,000.00 元。

截止 2019年 7月 17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9]00030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

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 37150198641000000944 25,921,000.00 活期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行 37150198641000000945 112,577,000.00 活期存款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810200101421022493 112,652,622.64 8,284,378.99 活期存款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 522010100101123371 70,000,000.00 活期存款

合 计 321,150,622.64 8,284,378.99



注：初时存放金额 321,150,622.64元，支付发行费用 12,652,622.64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08,498,000.00元。

（二）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7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8月 10日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1,679.1044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 21.44元。截至 2021年 8月 10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59,999,983.36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9,261,123.22元，募集资金净额 350,738,860.14元。

截止 2021年 8月 10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40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

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存储

方式

青岛国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
810200101421025645 260,000,000.00 活期

存款

青岛国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
37150198641000001653 91,509,417.72 活期

存款

新疆国林新材料

有限公司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
810200101421026044 活期

存款

合 计 351,509,417.72

注 1：初时存放金额 351,509,417.72元，支付发行费用 770,557.5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50,738,860.14元；

注 2：截止 2025年 9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

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历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如下：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及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2,912,430.14元及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12,914,521.06元，合计 15,826,951.20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

[2020]000210号的《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2、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已支付发行费用 283,018.86 元及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70,368,393.83元，合计 170,651,412.69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21]

0011237号的《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结项募集资金项目结余情况

2021年 3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实施完毕，为

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账户余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5,090,664.27

元（含尚未支付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2022年 3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改造项目”

已实施完毕，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改造项目”账户余额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

改造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45,034,255.11 元（含尚未支付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和

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立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含利息收入）362,774.98元，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

完毕，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8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2,0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在规定期限内

实际使用了 15,941,902.2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年 7月

9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5,941,902.20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2020年 7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在

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 17,438,317.48 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2日， 公司已将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7,438,317.48 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

限未超过 12个月。

2021年 7月 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

际使用了 45,632,863.05元，截至 2022 年 7月 5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 45,632,863.05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2019 年 8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15,000.00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及收

益已全部收回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 9月 11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1,000.00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其余暂未使用募集资金继

续存放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及收益已全部

收回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7月 29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8,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办理定期存款，使用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其余暂未使用募集资金继续存放

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

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及收益已全部收回

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结项募集资金项目结余情况

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5 万吨/

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一期）”已正式投产运营，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2.5万吨/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

项目（一期）”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8,778,609.5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

用不超过 6,000.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在规定期限内未发生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2021年 9月 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额

度不超过 6,000.00 万元人民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

理的理财产品及收益已全部收回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详见附表《前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三）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情况，详见附表《前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25 年 9月 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 8,284,378.99 元（含募集

资金专户和理财产品产生的利息 5,268,498.02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结存

8,284,378.99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0.98%。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尚未结项，公司将用上述结余款项继续用于支付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款。

2、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2月 11日



附表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8,498,000.00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0,268,106.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0,268,106.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年度： 59,526,996.90

2020年度： 84,575,490.78

2021年度： 52,555,220.69

2022年度： 15,016,899.91

2023年度： 21,732,676.00

2024年度： 17,553,362.91

2025年 1-9月： 9,307,459.0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基于臭氧 -活性炭技

术的生活饮用水提标

改造项目

基于臭氧-活性炭技术的

生活饮用水提标改造项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97,026,131.66 -2,973,868.34 -

2 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

改造项目

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改造

项目
112,577,000.00 112,577,000.00 112,577,000.00 112,577,000.00 72,217,555.54 -40,359,444.46 2022年 2月 28日

3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25,921,000.00 25,921,000.00 25,921,000.00 25,921,000.00 21,024,672.95 -4,896,327.05 2021年 3月 26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0.00 70,000,000.00 70,000,000.00 70,000,000.00 69,999,746.11 -253.89 -

合计 308,498,000.00 308,498,000.00 308,498,000.00 308,498,000.00 260,268,106.26 -48,229,893.74

注：募集资金净额 308,498,000.00元，截止 2025年 9月 30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0,268,106.26元，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48,229,893.74元，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为 8,284,378.99



元。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余额差异 39,945,514.75 元，主要原因系“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改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结项，结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50,487,694.36元（包含产生的利息 5,231,668.96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收到募集资金专户和理财产品产生的利息 10,500,166.98元；未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42,012.63元所致。



附表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 1-9月

1 基于臭氧-活性炭技术的生活饮用

水提标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中 [注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臭氧产业化基地升级改造项目 不适用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注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臭氧系统设备在生活饮用水领域的应用，增强公司臭氧系统设计与应用系统集

成在生活饮用水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推动公司臭氧技术和大型臭氧系统设备的产品升级，扩大公司市场规模，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地位。2021-2025.9月，

公司市政给水行业产品毛利率均在 40%以上，基于臭氧-活性炭技术的生活饮用水提标改造项目应用领域收益良好。

[注 2]：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新增年销售收入为 29,489.0万元，达产年利润总额为 11,065.8万元，净利润为 8,299.3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59.9%；项目全部投资的税前、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34.4%、27.8%，税前、税后财务净现值分别为 23,675.0万元、15,719.6万元，税前、税后投资回

收期分别为 6.0年、6.5年。该募投项目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项目中，公司未承诺项目效益。2022年 2月 28日，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达产后，公司整体效益不及预期，主

要原因如下：①臭氧设备行业属于环保装备制造业，其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变化相关。受宏观经济暂缓下行影响，地方政府投入减缓，导致部分项目推迟开工或招标。②臭氧设备市

场竞争加剧，臭氧设备市场不及预期。

[注 3]：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该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将通过研发中心的建设，增加本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



附表 2：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0,738,860.14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45,903,718.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45,903,718.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20年度： 57,147,861.87

2021年度： 219,330,332.96

2022年度： 17,551,387.46

2023年度： 43,273,052.98

2024年度： 8,601,082.9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2.5 万吨/年高品质晶

体乙醛酸项目（一期）

2.5 万吨/年高品质晶

体乙醛酸项目（一期）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45,903,718.17 -4,835,141.97 2022年 6月 1日

合计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50,738,860.14 345,903,718.17 -4,835,141.97

注：募集资金净额 350,738,860.14元，截止 2025年 9月 30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45,903,718.17元，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4,835,141.97元，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为 0元。募集资金应

有余额与实际余额差异 4,835,141.97元，主要原因系“2.5万吨/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一期）”结项，结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8,778,609.59元（包含产生的利息 3,943,467.62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收到募集资金专户和理财产品产生的利息 3,943,467.62元。



附表 2：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 1-9月

1
2.5 万吨/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

目（一期）
38.04% [注 1] 不适用 -45,744,378.82 -41,571,090.22 -17,134,425.63 -104,449,894.67 否

[注 1]：受市场环境因素和冬季低温天气影响延期，2.5万吨/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施工进度受到一定影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了优化调整，该项目已于 2022年 6

月 1日起试运行，并于 2023年第四季度进入正式生产阶段。因 2.5 万吨/年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未分期实施，募投项目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项目中，2023年度、2024年度和 2025

年 1-9月实际效益系公司的整体效益。该项目效益不及预期，主要原因如下：①试生产周期较长，试生产阶段开工率较低，项目建设投入较大，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金额

及期间费用较大，导致试生产阶段存货成本远高于售价，募投项目收益下降；2023年四季度正式投产以来，产销量逐年增加，但受公司市场开拓力度和乙醛酸高端市场发展进度等

因素影响，产能利用率不足，乙醛酸低端需求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公司产品售价较低，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及期间费用较大等因素导致新疆国林新材料亏损；②受宏

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波动等因素影响，下游客户需求增长不及预期，低端市场竞争加剧；③高品质晶体乙醛酸作为一种中间体，下游客户对原材料稳定性要求高，本次募投项目

产品客户验证周期较长，公司下游市场拓展不理想，产品销量不足。


